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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 应尽的其他义务：提供经图审可招标的设计施工图纸、 工程量清单及拦标价；在

代理公 5 的协助 · }父，一、
、

人 格 查· 预 文 、 招标文 及 它 盖

或签字的地方盖章或签字。

5、 受托人的义务

5. 2受托人应按约定的时间和要求完全下列工作：

(1)组织招标工作的内容和时间： （按招标工作的程序写明每项工作的具体内容和时

I�)发 招，飞公土➔ 制 预 文 及送 ➔组织接总投，飞
｀

人报名➔ 查·、 投，飞

人 定 投标人（由代理公5 协助招标人 监 �J的监 完
｀

）➔ 制招，飞

文 （ 托编制工程 ； 及兰标 ）及送 ➔组织现场踏 和答疑➔组织 ，飞、 、．标

➔编写招投标情况报告书➔招标全过程资料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；

(2) 为招标人提供的为完成招标工作的相关咨询服务： 建设项目基本程序；招标过

程 ；， 及招标投标目关的法 、 法规、 飞业规定目关 容的
｀ 、

． 线标 控制 －招标

关的相关内容的咨询；

(3) 承担招标代理业务过程中， 应由受托人支付的费用： 招标文件印刷费用、评标

会务费、评标专家的差旅费、劳务费等招标过程中产生的费用。

(4)应尽的其他义务： 招标全过程的服务及后续工作。

6、 委托人的权利

6. 1委托人拥有的权利：

6. 2委托人拥有的其他权利：在招标、 投标法律、 法规范围内的合理、合法要求。

三、 委托代理报酬与收取

8、 委托代理报酬

8. 1代理报酬的计算方法： 参照《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计价格

2002 1980 ° )、 户发 改 办公厅关 招，飞代理服 收 关lb题的通知 （发改办

格 2003 857 口 ）及 户发 改 关 低口 建设项目收 标
心 规范收 一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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